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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　我们面前的这本著作，是彭漪涟教授的又一部逻辑理论专著。
四年前，我在为他另一部逻辑理论专著《事实论》所作的序中说：“若
把它（指《事实论》）同《概念论》、《逻辑规律论》（先前均已出版）联系
起来，将来再写成《范畴论》、《方法论》，那就形成为一个完整的逻辑
理论系统了。”现在，一年多前完成的《逻辑范畴论》果真同读者见面
了，这真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。欣喜的不仅是彭漪涟教授个人在逻
辑理论研究中取得了又一个重要成果，而且还标志着我国理论界在
逻辑理论体系的建构中，又增添了新的一环，迈进了一步。
这部著作的篇幅不算很长，但内容相当丰富充实。以我看来，大

致可分为四部分：第一部分是论述逻辑范畴的基本理论原理，第二部
分进而展开论述逻辑范畴体系的理论，第三部分论析了西方哲学史
上亚里士多德、康德和黑格尔有关逻辑范畴及其体系的思想。本书
的附录可视为第四部分，分析了毛泽东《论持久战》和邓小平理论的
范畴体系和结构。
范畴，是对客观现实存在和发展基本形式的反映，是认识发展的

一些小阶段，是逻辑思维的基本环节。凡逻辑思维的领域，不论是各
门具体科学还是哲学，都要运用范畴，因此，范畴在科学、哲学和逻辑
学中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。这本著作作为逻辑专著，其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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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是从逻辑思维的视角分析范畴的本质，并重点展开论述了建构
逻辑范畴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，建构逻辑范畴体系的基本原则和
方法，而不是一般的范畴论；但另一方面，本书在分析逻辑范畴及其
体系时，始终贯彻了客观辩证法、认识论和逻辑三者相统一的思想，
从而超越了就范畴论范畴的局限，而达到了逻辑范畴理论的高度。
这本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采用了史论结合的方法，把逻辑范畴

理论研究同哲学史上相关的著名理论研究结合起来，列出几个专章
加以论析，从而体现出思维方式是历史的产物，逻辑科学也是一门历
史科学的精神，使逻辑范畴理论更具凝重感。与此相联系的一个特
点是，本书突出了我国已故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在总结中外哲
学史、逻辑思想史基础上提出的以类、故、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
的理论。这不仅把中外逻辑思想史沟通了起来，而且体现了一种创
新精神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代逻辑范畴理论研究所达到的
水平。这是在其他逻辑论著中罕见的创新之处。
最后，这本著作还把逻辑范畴及其体系的一般理论研究同现实

的思想资料结合起来，分析了毛泽东《论持久战》和邓小平理论的范
畴体系。也许作者认为这种个案研究还有待继续，因而把这部分作
为附录。然而，正是这个附录大大增强了本来是高度抽象和概括的
逻辑理论的现实感。
总之，这部著作是一部颇具特色、颇具理论新意的学术专著，也

是彭漪涟教授长期潜心研究的新成果。
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：“只有在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具备以后……

人们才开始谈哲学。”这里所说的哲学，实际上是指逻辑，而“一切必
要的东西”，则是指逻辑思维的资料。逻辑科学以理论思维为对象，
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，是一门反思的科学，没有逻辑思维的思想资
料，逻辑科学又从何谈起呢！而逻辑理论的研究还需要逻辑思想史
的资料。彭漪涟教授从事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已４０余年，记得在

５０—６０年代，我们都还很年轻，但他那认真钻研逻辑思维的精神给
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致同辈们戏称他是“小逻辑”。几十年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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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了，我们都已年过花甲，但他仍笔耕不止，逻辑专著一本连着一本
出版。这种精神感人至深。希望这本专著能同以前出版的数本专著
一样，受到读者和同行的欢迎。

张天飞

１９９９年３月上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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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逻辑范畴的实质和特点

　　什么是逻辑范畴？它的实质和特点何在？为了弄清这些问题，
我们先从范畴的一般含义说起。

　　一、范畴的一般含义和实质

　　范畴（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）一词，源于希腊文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，原意为指示、证明
等意。汉译乃取自《尚书·洪范》篇“洪范九畴”一语。由于范畴作为
哲学和科学的基本概念，即外延最广的概念，既有“洪”大之意，又有
各成其类之意，故译其为“范畴”。

　　（一）范畴是客观现实最一般存在形式的反映
最直接地说，范畴乃是哲学和科学中的基本概念，即是在哲学和

各门科学中具有最广泛的概括性与适用性，因而能成为哲学和各门
科学体系———概念结构———的骨干的那些概念。也就是说，哲学和
各门科学体系作为一个有其内在结构的概念体系，其骨干就是由一
些统帅和联结其余概念的基本概念，即范畴所组成。
范畴作为各门科学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各门科学对象领域中客观

现实最一般存在形式的反映，而哲学范畴作为哲学科学的基本概念
·１·



则是自然界、人类社会和思维这一最广泛领域中客观现实最一般存
在形式的反映。换句话说，哲学范畴和科学范畴都是它们各自领域
中对象的本质和关系的最后的抽象和最高的概括，只不过它们抽象
和概括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。
马克思在论述经济范畴时曾经指出：“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

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，即其抽象。”①如果对这种社会关系，即对我们
所反映的事物作进一步的抽象，那末，在抽象的最后阶段，我们就会
得到逻辑范畴。他说：“在抽象的最后阶段（因为这里谈的是抽象，而
不是分析），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，这用得着奇怪吗？如果我们
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，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
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，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；如果把这一物
体的界限也抽去，结果就只有空间了；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
去，最后我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，即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，这
用得着奇怪吗？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（有生命
的或无生命的，人类的或物类的）抽去，我们就有理由说，在抽象的最
后阶段，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。”②

不难看出，马克思上述这一段论述，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一般范畴
和逻辑范畴的实质，也清楚地阐明了它们的形成过程：

１一切范畴都是对现实对象及其关系的一种抽象，因而也就是
对现实对象及其关系的一种反映，是对象及其关系在理论上的一种
表现。

２逻辑范畴是对现实对象及其关系进行抽象的最后的阶段，也
就是最后的抽象。这就是说，逻辑范畴是对现实对象及其关系的最
一般、最普遍的性质和关系的抽象（正因为逻辑范畴所抽象的是对象

·２·

①

②

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版，
第１０８页。

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版，
第１０５页。



最一般、最普遍的性质和关系，所以，它才是对事物的最后阶段的抽
象），也就是对事物的最一般、最普遍的性质和关系的反映。换句话
说，也就是外延最广的概念。

３由于逻辑范畴是通过抽象而把“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
抽去”的，因而，在逻辑范畴中所凝结和体现的，仅仅是物的本质，是
物的最本质的属性（性质和关系）。而本质乃是事物的所以然之故，
也就是事物存在及其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原因。因此，逻辑范畴
也就必然体现着事物的实体，从而可以被“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”①。

４既然在抽象的最后阶段，“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”，
那就意味着，要把握对象的实体就必须把握相应的逻辑范畴，因此，
逻辑范畴也就成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标志，成为“人对自然界的认
识（＝“观念”）的各个环节”②，并从而成为“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
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”③。
以上是就一般范畴和逻辑范畴的客观本性和来源而言的，即就

它们都是客观事物最一般存在形式的反映而言的。总起来说，一切
范畴，无论是一般科学范畴还是逻辑范畴，他们都是客观辩证法的反
映。它们既不是康德所说的思维的先验形式或先天形式，也不是黑
格尔所认定的具有独立本质的、绝对观念的形式。这是我们正确认
识和理解一般范畴和逻辑范畴的实质所必须首先明确的。

　　（二）范畴标志着人类认识史的阶段和总结
既然一般范畴和逻辑范畴都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最一般存在形

式，即其最普遍的本质和关系的最后的抽象，而这种最后的抽象不是
一蹴而就的，它总是要经历人类认识发展由浅入深、由低级到高级的

·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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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，第１０６
页。

列宁：《哲学笔记》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，第２１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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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进过程的，因此，范畴总是在认识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
展起来的。列宁曾就此指出：“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。本能的
人，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。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
了，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，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
阶段，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。”①这就是
说：

１一切范畴都凝结着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
取得的认识成果，并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的起点和工具。从古至今，
人们总是把在实践基础上所获得的认识成果，通过抽象、概括，以范
畴的形式把它巩固起来，并以此规定和指导着人们的进一步认识。

２范畴既然是人们一定时期认识成果的概括和总结，它也就必
然表现着人类认识发展的逻辑进程，标志着人类认识发展史的各个
环节和阶段，成为人类认识自然界、认识人类社会和思维自身过程中
逐级前进的阶梯。正是沿着这些阶梯，人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和把
握着客观对象的最一般的本质和关系，越来越自觉地认识世界和改
造世界。

（三）范畴是逻辑思维反映和把握对象的基本形式
范畴作为哲学和各门科学中的基本概念，也是逻辑思维用以反

映和把握客观对象的基本形式，亦即思维的形式。“自然界在人的认
识中的反映形式，这种形式就是概念、规律、范畴等等”②。也正因为
范畴是思维用以反映和把握现实对象的反映形式，即思维形式，所
以，范畴也就成为人们认识和把握现实对象的思维工具即逻辑工具。
总结上述三点可见，一切范畴，首先是哲学范畴它们既是客观现

实对象的反映，即客观辩证法的反映，又是认识史的阶段和总结，同
时，又是逻辑思维的形式和工具。从而表明，任何一个范畴特别是哲

·４·

①

②

列宁：《哲学笔记》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，第９０页。
列宁：《哲学笔记》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，第１９４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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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范畴，实际上都体现着客观辩证法、认识论与逻辑的统一。而这一
点也正是一切范畴，首先是哲学范畴的最基本性质所在，也即是其实
质之所在。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确定逻辑范畴的实质的基本前
提。

　　二、什么是逻辑范畴

　　什么是逻辑范畴？这不是简单下个定义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。
它需要我们在前述认识的基础上，作进一步地具体分析。
如前所述，由于一切范畴，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范畴，总

是体现着客观辩证法、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，因此，它们不仅是客
观辩证法的反映和认识史的总结，而且也是逻辑思维的形式。就此
而言，一切范畴，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范畴总是具有着逻辑的意
义和职能，因而都可以说是逻辑范畴。比如说，“存在”范畴，主要是
反映和概括客观辩证法的范畴，亦即主要属于本体论的范畴。但是，
如果我们也将其作为逻辑思维用以把握客观真理的形式，即思维形
式来认识和考察时，那么，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逻辑范畴。可以说，
在这个意义上所理解和认定的逻辑范畴乃是广义的逻辑范畴。
狭义地说，逻辑范畴主要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那些着重体

现逻辑职能的范畴，它是人们用以认识客观现实的具有最大普遍性
的概念，亦即逻辑思维用以反映客观世界辩证运动的最基本的思维
形式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列宁说：“人对自然界的认识（＝“观念”）
的各个环节，就是逻辑的范畴。”①比如，有关认识过程和思维过程的
那些范畴，有关思维形式辩证法的一系列范畴等等。
最狭义地说，逻辑范畴仅指那些用以构成逻辑科学（形式逻辑和

辩证逻辑）理论体系的那些最基本的概念，即逻辑科学的范畴（既指
传统形式逻辑的范畴、辩证逻辑的范畴，也指现代形式逻辑即数理逻

·５·
① 列宁：《哲学笔记》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，第２１２页。



辑中那些主要表现逻辑关系的部分范畴）。这些范畴乃是思维领域
中最一般的规律和本质联系的反映形式，比如，思维规律、思维形式、
概念、命题、推理、归纳、演绎、分析、综合等范畴。这些范畴是逻辑科
学用以建构其科学体系，把握其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关系的最基本的
概念。
但必须明确，逻辑范畴，即使是狭义的和最狭义理解的逻辑范

畴，虽然它们是被着重地视为逻辑思维的形式来加以把握和考察的，
虽然它们只是思维领域中最一般规律和本质联系的反映形式，但是，
就逻辑思维过程本身归根到底不过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言，它们实
质上也是客观存在的最一般形式的反映，因而，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
唯物辩证法的范畴，也就是哲学范畴。反过来说，唯物辩证法的那些
基本范畴，如物质、运动、时间、空间、原因、结果等哲学范畴，就它们
也是逻辑思维用以把握具体真理的工具和环节而言，它们也同时都
是逻辑范畴。因此，在我们看来，哲学范畴与逻辑范畴从根本上说是
一致的。要想孤立地区分什么范畴是哲学范畴，什么范畴是逻辑范
畴是不可能的。
但是，这是否意味着逻辑范畴与哲学范畴（主要是唯物辩证法的

哲学范畴）就完全相同，因而就无须对逻辑范畴进行专门的研究呢？
当然也不是。因为，虽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来看，客观辩
证法、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是统一的，一致的，因而任何一个哲学范
畴都具有逻辑的意义和职能，从而都可以说是逻辑范畴；而任何一个
逻辑范畴，即使是狭义理解的逻辑范畴，也都具有其本体论意义和认
识论意义，从而都可以视之为本体论范畴和认识论范畴，也就是哲学
范畴。然而，这并不排斥，也并不否定我们有可能、也有必要着重从
逻辑学这个侧面来研究范畴，来对一般的哲学范畴作逻辑的分析和
概括的。恰恰相反，由于逻辑思维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一个把握
具体真理的过程，而为了把握对象的具体真理，就必须遵循一定的逻
辑规律，运用一定的逻辑思维形式，采用一定的逻辑方法。这就决定
了从逻辑思维如何把握具体真理的角度出发，来概括出相应的逻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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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畴，并加以专门的研究，乃是完全必要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。历来
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，比如古代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近代的康德、黑
格尔，中国古代的墨家、荀子等，都是通过概括提出一定的逻辑范畴
来把握对象的具体真理，来提高其逻辑思维水平并建构其相应的哲
学体系的（参见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）。
归结起来说，所谓逻辑范畴就是逻辑思维用以认识和把握现实

对象的最一般本质和相互关系的基本概念，也就是侧重从逻辑学角
度来加以考察和把握的哲学范畴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即辩
证唯物主义范畴。这样来理解和把握的逻辑范畴，它们固然是逻辑
思维的形式，但决不是如康德、黑格尔所认定的那种先验思维的形式
和某种独立自在的“绝对观念”。它们之所以能成为逻辑思维用以把
握客观真理的形式，仅仅在于它们同时也是客观辩证法，即客观存在
最一般形式的反映，是认识史的阶段和总结。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来探讨逻辑范畴的一些主要

特点。

　　三、逻辑范畴的主要特点

　　基于对上述逻辑范畴的理解，逻辑范畴作为逻辑思维的形式，自
然不同于侧重于从本体论角度和认识论角度对哲学范畴进行研究的

本体论范畴和认识论范畴，它自然也就会呈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。
已经去世的我国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契教授，曾在其所著《逻辑
思维的辩证法》（华东师大出版社，１９９６年版）一书中，对此作了三方
面的概括。这是非常准确而恰当的。下面，我们将主要依据冯契的
这三点提示，在此基础上作一些必要解释、引申和发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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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逻辑范畴是从思维形式，即从概念、判断、推理中概括出来
的”①

这主要是说，逻辑范畴同一般所说的本体论范畴、认识论范畴有
所不同，它不是直接从客观辩证法、从认识过程中概括出来的，而是
从逻辑思维的形式中概括出来的。
首先，这是一个历史事实。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

家，他们都是从思维形式中，特别是从判断或命题中概括出逻辑范畴
的。
比如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著名“四宾词”理论，就是从命题中分析

出四种不同的宾词（现在一般称之为谓词或谓项）而概括出“本质”
（“定义”）、“特性”、“属”和“偶性”这四个逻辑范畴的。他说：“所有命
题和所有问题所表示的或是某个属，或是一特性，或是一偶性；因为
种差具有类的属性，应与属处于相同序列。但是，既然在事物的特性
中，有的表现本质，有的并不表现本质，那么，就可以把特性区分为上
述的两个部分，把表现本质的那个部分称为定义，把剩下的部分按通
常所用的术语叫做特性。根据上述，因此很明显，按现在的区分，一
共出现有四个要素，即特性、定义、属和偶性。”②而他所提出的著名
十范畴（本质、数量、性质、关系、何地、何时、所处、所有、动作、承受）
作为逻辑范畴，也是通过对命题的宾词即谓项的分析而概括得出
的③。
再如，康德提出的由四组十二个范畴所组成的逻辑范畴表，亦即

康德本人所谓的“先验理智概念表”（一、量：单一性、复多性、总体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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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冯契：《逻辑思维的辩证法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
版，第３０９页。

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第一卷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
版，第３５６页。

参见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第一卷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
年版，第３６２页。



二、质：实在性、否定性、限定性；三、关系：实体性、因果性、共存性；
四、样式：可能性、存在性、必然性），也是从其所提出的由四组十二种
判断（一、量：全称的、特称的、单称的；二、质：肯定的、否定的、不定
的；三、关系：直言的、假言的、选言的；四、样式：或然的、实然的、必然
的）所组成的逻辑判断表中概括得出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康德本人也说
得较为清楚。在他看来，为了说明在他所提出的先天的纯粹理智概
念的基础上经验的可能性，“就必须首先把一般属于判断的东西以及
在这些判断中理智的各种环节，用一个完全的图表表现出来，因为纯
粹理智概念将会同这些环节恰好相似。这是由于，这些纯粹理智概
念不过是本身由这一个或那一个判断环节所规定的，从而是必然的，
普遍有效的一般直观的概念”①。
其次，我们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：为什么需要从思维形式中去

概括出逻辑范畴呢？为什么又有可能从思维形式中去概括出逻辑范

畴呢？

对此，黑格尔在谈到费希特和康德在这方面的贡献时曾尝试作
出回答。他说：“一般的思维范畴，或通常的逻辑材料，概念，判断，和
推论的种类，均不能只是从事实的观察取得，或只是根据经验去处
理，而必须从思维自身推演出来。”②这明确指出了逻辑范畴只能从
逻辑思维自身去推演出来。而逻辑思维的过程无非是一个运用概
念、判断、推理等思维形式的过程，因此，当黑格尔说思维范畴即逻辑
范畴只能“从思维自身推演出来”时，实际上也就是说只能从思维自
身所运用的概念、判断和推理中推演出来，也就是从中分析和概括出
来。
为什么能够从中分析、概括出来呢？黑格尔又说：“康德有一个

很方便的法门可以发现那些范畴……在普通逻辑学里，已经根据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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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康德：《未来形而上学导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，第６９
页。

黑格尔：《小逻辑》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，第１２１页。



验揭示出各种不同的判断了。但判断即是对于一个特定对象的思
维。那已经列举出来的各种判断的形式因此也就同时把思维的各种
范畴告诉了我们。”①这就是说，由于判断总是“对于一个特定对象的
思维”，而对象又总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的。判断作为一种思维
形式，作为对对象的一种认识、一种思想，它自然也就反映着、从而包
含着对象的各种各样的矛盾。比如，像列宁所明确指出的，在任何一
个命题中都包含着个别与一般、现象与本质、必然与偶然的矛盾。这
些矛盾都是由命题所反映的一定对象所必然具有的。因此，通过对
命题的分析，首先是对命题主谓项的内在矛盾的分析，就必然能够概
括出个别与一般、现象与本质……这些逻辑范畴来。

（二）“逻辑是正确思维的规律，逻辑范畴的推移体现了正确思维
的结构和运动法则”②

这是逻辑范畴的又一个重要特点。如果说前一个特点主要是讲
逻辑范畴在其来源和形式方面的特点的话，那么，这一个特点则主要
是讲逻辑范畴在辩证推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。
由于逻辑规律是正确思维的规律，不正确的思维是不遵守逻辑

规律的要求的。据此，由逻辑范畴的辩证推移，即从一个逻辑范畴到
另一个逻辑范畴的过渡和转化所体现出来的思维及其逻辑必然是正

确思维的结果和运动法则，也就是正确思维的规律。
为什么要强调提出这一点呢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思维和思维过

程乃是对客观对象与现象的概括性的间接反映过程，而作为一种反
映和反映过程自然就有一个与客观现实是否符合，也就是是否正确
的问题。所谓符合逻辑的思维自然只能是与客观现实相符合的正确
的思维，歪曲反映客观现实的不正确的思维必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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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黑格尔：《小逻辑》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，第１２１页。
冯契：《逻辑思维的辩证法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

版，第３０９页。


